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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希通信”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全体持有人均出席会议，代表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569,198份，占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已认购总份额的100%。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秘书彭雅丽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康希通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

督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履职期限自当选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管理委员会委员发生变动时，由持有人会议重新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569,19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彭雅丽女士、赵奂先生、夏培丽女士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彭雅丽女

士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上述人员任期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569,19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三、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顺利开展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工作，提请持有人会议对管理委员会进行以下授权：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决定股票

买卖或非交易过户、领取股票分红等事项）；

（3）代表或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行使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所对应的股东权利，该股

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会的出席权、提案权以及参加公司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配股

和配售债券等权利，但公司股东会的表决权除外；

（4）负责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5）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负责与专业咨询机

构的对接工作；

（6）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

（7）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向持有人分配收益和现金资产，或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归属与考核安排将

当期可归属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非交易过户至持有人；

（8）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决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事宜；

（9）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权益的兑现安排；

（10）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11）代表或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若有）；

（12）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569,19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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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

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希通信” ）于2025年5月26日分别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7日和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审验结果，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资金已全部实缴

到位，最终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为3,307,040.38元，认购份额对应的股份数量为569,198股，股份来源为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5年8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569,198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8月21日非交易过户至“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B887418570），过户价格为5.81元/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69,19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41%。

根据公司《康希通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本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之日起计算。存

续期满且未展期的，本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2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

比例分别为50%、50%，各年度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业绩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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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350,

000.00万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350,000.00万元。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事项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

券” 、“独立财务顾问” ）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9,080,992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6.6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9,999,976.6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7,952,612.06元（不含增值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32,047,364.58元。 前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账，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5]10382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资子

公司及全资孙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上述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专款专用，并与独立财务顾

问、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临-080），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标的公司的募投项目建设，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配套资金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配套资金

1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绿色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350,000.00 350,000.00

2

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化船舶研发设计中心项

目（一期）

50,000.00 43,204.74

合计 400,000.00 393,204.74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 自2024年10月17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至2025年8月8日止，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款项合计人民

币3,943,058,646.13元，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3,500,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绿色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394,305.86 350,000.00

2

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化船舶研发设计中心项

目（一期）

- -

合计 394,305.86 350,000.00

四、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8月8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394,305.86万元，

其中，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350,000.00万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

个月。 本次拟置换方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

安排的规定。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8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50,

000.00万元。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用

自筹资金事项已经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置换

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置换时间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六个月内进行

置换的规定，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5]10556号），认为：松发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

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上

证发（2025）68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允反映了松发股份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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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配套资金，有效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或相关职能部门在上述额度内及期限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负责组织实施。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或“西南证券” ）已就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9,080,992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6.6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9,999,976.6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7,952,612.06元（不含增值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32,047,364.58元。 前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账，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5]10382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

上述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专款专用，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减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

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公司已

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额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配套资金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配套资金

1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绿色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350,000.00 350,000.00

2

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化船舶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一

期）

50,000.00 43,204.74

合 计 400,000.00 393,204.74

二、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

效益。

（二）现金管理品种

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现金管理储

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方式），且该等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三）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现金管理储蓄产品， 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相关职能部门在规定的期限范围及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

有关法律文件，决策程序参照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财务制度执行。

（五）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所有，并

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三、本次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确保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或相关职能部门签署协定存款有关协议，存款利率按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约定的协定

存款利率执行，存款期限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支付进度而定，随时取用。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8月22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确保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以协定存款方式

存放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配套资金，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前述额度和

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相关职能部门在上述额度内及期限内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并负责组织实施。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公司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现金管理储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通知

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现金管理产品等），该等产品为保本型储蓄产品，风险较低，但由于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可能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的

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以及董事会授权额度和范围内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公司财务管理部门和资金管

理部门将对现金管理产品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台账，做好财务核算工作，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持续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六、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是在保证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公司本

次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事项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 � � � �证券简称：*ST松发 公告编号：2025临-090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2025年8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

于2025年8月21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

次会议由陈建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建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下

统称“专门委员会” ）。 同意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一）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由陈建华、陈汉伦、周波组成，由陈建华担任主任委员；

（二）审计委员会成员由许浩然、李志文、王月组成，由许浩然担任主任委员；

（三）提名委员会成员由李志文、许浩然、史玉高组成，由李志文担任主任委员；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周波、许浩然、王孝海组成，由周波担任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新当选的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当场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汉伦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孝海、史玉高、张恩国、苏天峰、王雷、徐慧敏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慧敏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冯宪勇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段梦圆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制定、修订及废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

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

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全面梳理了现有的相关治理制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设置，拟制定、修订、废除部分公司治理制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

1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2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制订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制订

4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 制订

5 总经理工作细则 修订

6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修订

7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修订

8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 修订

9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修订

1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修订

11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修订

12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修订

13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修订

14 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制定

15 内部审计制度 修订

16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修订

17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修订

18 子公司管理制度 修订

19 授权管理制度 废止

20 合同管理制度 废止

2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管理办法 废止

相关制度全文已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相关职能部门在上

述额度内及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负责组织实施。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临-09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350,

000.00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9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陈建华，1971年出生，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2001年1月至今任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美丽园丁” 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江

苏省新时代民营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副主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苏州市工商联

（总商会）名誉主席（会长）。

陈汉伦，200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应用金融硕士，曾任普华永道（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税务咨询顾问。

2024年3月至今任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孝海，197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硕士、大连理工大学MBA硕士，中共党员。

历任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大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3年6月至今任恒力

造船（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

史玉高，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大连理工大学MBA硕士，中共党员。 历任航空航天部上海新江机器厂

工艺员，大连造船新厂工艺员，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非金属材料科科长、物资部副部长，大连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物资部副部长、部长，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总经理，中国船舶集团物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4年1月至今，任恒力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恩国，196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中共党员。 历任大船集团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中船（天津）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3年3月至今任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王月，1989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中共党员。历任恒力石化（大连）有限公司企宣中心主管、主

任，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新闻宣传部部长。 2025年2月至今任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李志文，1963年出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大连海事大学

(原大连海运学院)航管系、国际海事法律系、管理学院、法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兼任辽宁科

技专家库造船子库专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周波，1977年出生，大连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船舶结构强度振动噪声研究所所长。历任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

环境工程学院研究员、科研经理。兼任大连理工大学第十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大连理工大学船舶工程学院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舶力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许浩然，1988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博士，中共党员。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历

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财务会计教研室主任。

苏天峰，198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机构大客户部团/公司部项目经理、团队负责

人，曲靖市商业银行总行投行业务负责人、资产管理部副总。 2023年7月至今任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资金

管理部部长。

王雷，1993年出生， 本科学历。 2016年-2024年4月就职于大连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科员。

2024年4月至今任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计划室主任、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兼计划室主任、总

经理助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

徐慧敏，1997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全球运营总部办公室主任、恒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战略投资部总监。 2024年11月至今任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冯宪勇，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南山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上海松尾钢结构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划经纪运行经理、高级经理、分管部长，恒力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部长。 2024年3月至今任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段梦圆，199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硕士，中共党员。 2016年2月至2025年8月任恒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专员、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6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5年8月22日，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下属公司LNC� PHARMA�

PTE.� LTD.（以下简称“蓝纳成药业”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核准签发的关

于225Ac-LNC1011注射液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Study� May� Proceed� Letter， 以下简称

“SMP” )，将于近期开展I期临床试验。

现将225Ac-LNC1011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225Ac-LNC1011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IND号 175370

审批结论

FDA已完成对225Ac-LNC1011注射液申请的安全性审核，并认为可以继续进行拟议的前列腺癌临床

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 公司在研产品225Ac-LNC1011注射液是一种靶向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以下简称“PSMA” )�的α粒子放射性体内治疗药物，拟用于治疗PSMA阳性表达的

晚期前列腺癌患者。 与传统的? 粒子相比，α粒子具有短射程 （〈100� μm）、 高能量沉积（80-100�

keV/μm）和多级α衰变的特点，能够针对肿瘤产生更强的细胞杀伤效果，并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潜在

破坏。

2、PSMA是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分泌的一种II型谷氨酸缩肽酶，特异性高表达于前列腺癌及其转移灶的

细胞中。 225Ac� -LNC1011注射液在已经完成的动物和人体试验中均表现出卓越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和显

著的疗效，展现出在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方面有效且精准的治疗潜力，有望成为一

种疗效更好的PSMA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225Ac-LNC1011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416.48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225Ac-LNC1011注射液在获得SMP后， 尚需开展临床试验

并经FDA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美国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88� � � � �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4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科创债）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

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发行期限不超过365天（含）的短期融资券，申请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

亿元（含）、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含）的中期票据，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指定媒体披

露的《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6）。

2025年7月21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5】CP79号）及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670号），接受公司

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注册，核定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在

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38）。

近日，公司已完成202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科创债）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5华工科技CP001（科创债）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2580430 期限 210天

起息日期 2025年08月21日 兑付日期 2026年03月19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发行利率 1.65%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 � � �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25-028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朱成寅先生持有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份数量为10,555,20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6%；本次解除质押4,607,600股后，朱成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4,

607,6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43.65%。

● 朱成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52,063,712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14%；

本次解除质押4,607,600股后， 朱成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41,138,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16.32%。

本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收到朱成寅先生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 朱成寅先生于2022年10月19日将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5,133,7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业务的初始交易日为2022年10月19日，购回交

易日为2023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8日，朱成寅先生将上述股份5,133,700股质押展期一年，展期后的

购回交易日为2024年10月18日。 2024年8月13日，朱成寅先生提前将上述股份中400,000股解除了质押，并

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2024年10月11日，朱成寅先生提前将上述股份中670,000股解除了质押，并办理完成

了相关手续。2024年10月14日，朱成寅先生将上述剩余质押股份4,063,700股质押展期一年，展期后的购回

交易日为2025年10月17日。 2025年8月22日，朱成寅先生提前将上述4,063,700股股份解除了质押，并办理

完成了相关手续。

2.朱成寅先生于2024年10月8日将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543,9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业务的初始交易日为2024年10月8日，购回交易日为

2025年10月8日。 2025年8月22日，朱成寅先生提前将上述543,900股股份解除了质押，并办理完成了相关

手续。

综上所述，2025年8月22日， 朱成寅先生提前将上述两笔质押给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计4,

607,600股股份解除了质押，并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朱成寅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4,607,6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6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7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8月22日

持股数量（股） 10,555,202

持股比例（%） 1.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4,607,6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6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7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徐进、刘安省及一致行动人张国强、徐钦祥、朱成寅、范博、周图亮、段炼、黄

绍刚（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共计持有本公司的股份252,063,71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14%，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已累计解除质押本公司股份241,765,014股，占其合计持

股总数的95.9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4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质押数量（股） 解除质押数量（股）

解除质押数量占实际控制人及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

解除质押数量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徐进 42,330,000 42,330,000 16.79% 7.08%

刘安省 187,421�,314 155,891,014 61.85% 26.06%

范博 6,206,000 6,206,000 2.46% 1.04%

张国强 - - - -

徐钦祥 4,243,000 4,243,000 1.68% 0.71%

朱成寅 21,186,700 16,579,100 6.58% 2.77%

周图亮 4,131,500 4,131,500 1.64% 0.69%

段炼 5,334,300 5,334,300 2.12% 0.89%

黄绍刚 12,050,200 7,050,100 2.80% 1.18%

合计 282,903,014 241,765,014 95.91% 40.42%

注：上表百分比加总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续将不再用于股票质押。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解除质押、质

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质押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尚质押本公司股份41,138,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

数的16.32�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8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数量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质押数量占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徐进 - 116,068,568 19.41% - -

刘安省 31,530,300 63,473,529 10.61% 12.51% 5.27%

范博 - 10,965,476 1.83% - -

张国强 - 9,095,518 1.52% - -

徐钦祥 - 9,976,331 1.67% - -

朱成寅 4,607,600 10,555,202 1.76% 1.83% 0.77%

周图亮 - 9,976,331 1.67% - -

段炼 - 9,541,014 1.60% - -

黄绍刚 5,000,100 12,411,743 2.08% 1.98% 0.84%

合计 41,138,000 252,063,712 42.14% 16.32% 6.88%

注：上表百分比加总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900 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基于对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股份，交易方式包括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亿元、不高于人民币80亿元,本次增

持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结合资本市场行情择机开展股票增持，资金来源为中国三峡集团自有资金及自筹

资金等。

●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

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交易方式包括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

（二） 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及比例： 首次增持前， 中国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

864,812,9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58%，其中本次增持主体中国三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474,432,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81%。 中国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10,474,432,302 42.81

2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978,728,709 4.00

3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000 3.60

4 长江三峡集团实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454,837,184 1.86

5 三峡上海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5,216,171 0.14

6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8,315,354 0.12

7 三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283,221 0.05

合计 12,864,812,941 52.58

（三）增持主体在本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情况：无。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A股，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包括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交易方式。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亿元、不高于人民币80亿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结合资本市场行情择机开展股票增持。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等。

（七）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

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实施增持计划。

（三）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

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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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截至2025年6月

30日财务状况及资产状况，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对可能发生资产减

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固定资产进行了分析、判断或评估，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为机器设备及备件等资产， 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48.86万元，

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本次计提减值金额未经审计，详见下表：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名称 机器设备、备件等

账面价值 443.12万元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348.86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94.26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于资产负债

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存在减值迹象的，

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

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

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

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的认定，以资

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

金流入为依据。当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时，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二、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执行，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会计处

理的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

资产价值，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共计348.86万元，预计减少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348.86万元，预计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348.86万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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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6,656,2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89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郑松先生

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吴兴旺先生、董事冀相安先生及1名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林纳新女士、职工监事徐祖豪先生、庞晓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总会计师常荣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顾彩银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陈慧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919,820 99.7643 1,256,407 0.1706 480,000 0.0651

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991,849 99.7741 1,142,806 0.1551 521,572 0.0708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废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5,032,120 99.7795 1,059,506 0.1438 564,601 0.076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5,116,520 99.7910 997,506 0.1354 542,201 0.0736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968,755 99.0922 6,116,471 0.8303 571,001 0.077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16,955 99.0987 6,122,571 0.8311 516,701 0.070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985,955 99.0945 6,168,571 0.8374 501,701 0.06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7,442,973 98.4746 1,142,806 1.0474 521,572 0.4780

4

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07,567,644 98.5888 997,506 0.9142 542,201 0.49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

2.议案2、4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希、梅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